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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与
管理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局，市直医疗卫生单位，茂名石化医院、茂名农垦医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医”工程，推动我市医学科技进步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建设一批医学重点学科。现将《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认真组织，积极申报，于2011年5月1日前填好《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申报书》（1式5份）报市卫生局医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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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七日
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科教兴医”战略，促进医学科技进步，加快医学人才培养，提高我市医疗技术水平和医学领域的综合竞争力，经研究决定在我市全面开展医学重点专科建设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
在全市建设一批医学重点学科，其总体水平达到省、市领先或先进水平：医学重点学科将形成技术精湛，服务优良，设备完善，以诊治疑难病为重点，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医学专科；具备较强的解决本学科疑难、复杂、危重病症能力；具有对本学科关键技术、方法消化吸收并加以优化和推广应用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应用医学适宜技术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开展省内外技术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能力，成为全市的技术指导中心和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基地。
二、建设内容

医学重点学科（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

（一）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根据医学重点学科的建设方向，选准重点诊疗病种及优化方案，积极参与省内外医疗市场竞争，加强省内外临床合作和交流，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积极进行临床实用技术的创新。
（二）学科人才建设。积极培养或引进与医学重点学科（项目）建设相适应的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建设更趋合理的学科队伍，并为本市培养相关的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三）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管理机制，营造科学技术发展的氛围，成为出人才、出成果的摇篮。
三、申请与评审

（一）申报范围包括我市二级或相当于二级以上的医疗卫生单位独立建制的二、三级学科，要求市直、县级各医疗单位至少申报一项（三级单位最多不超过三项，二级单位最多不超过两项），必须经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逐级上报，申报条件见附件1。
（二）申报单位填写《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申报书》（附件2）一式五份报市卫生局医教科。

（三）评审的程序为条件审查、技术评估和认定立项三个步骤。市卫生局组织省市有关技术和管理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请者的技术优势、发展潜力，整体建设目标的合理性、可行性及重点发展的诊疗技术的先进性、科学性进行评审。评审分为：
1、条件审查　市卫生局医教科会同有关科室对申请者根据申报条件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形式审查，符合条件者进入技术评估。
2、技术评估　市卫生局组织省、市医学会的专家对申请者的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估和现场考核评估。
3、认定立项　市卫生局根据专家意见，在兼顾合理布局、全面评审的基础上择优确定（市重点专科同一专科仅限三个单位以下）。正式认定“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并授匾、在媒体上公示、广泛宣传。

4、凡被认定为“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的单位，市局将积极推荐为省级医学重点学科。

5、已被评为省级以上重点或特色医学专科（专病）建设的学科申报市级重点专科后可直接入选重点专科。

四、组织与管理

（一）市卫生局医教科根据医学重点学科的建设目标和要求对实施目标进行管理和定期考核。各单位的医教主管部门负责单位医学重点专科（项目）的日常管理。各单位要加强医学重点学科项目的组织管理，负责规划项目的确定、实施等日常工作，确保按计划目标完成各项工作。

（二）经批准的医学重点学科要与市卫生局签订目标责任书，所在单位要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确定学科主攻方向和建设目标、建设内容、总体和年度实施计划，制定考核标准，报市卫生局备案。

（三）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的经费投入主要依靠单位自筹，并积极争取省、市项目经费支持。

（四）医学重点学科建设是我市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卫生局将在各重点学科申报科研项目和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给予一定的倾斜政策。

（五）市卫生局对确定的医学重点学科进行动态管理，每年检查评估一次，每三年为一周期进行验收评审。所在单位每年12月10日前，要将年度建设进展情况向市卫生局医教科书面报告。验收优秀者，市卫生局予以通报表彰；对评估中出现阶段性规划目标不能完成、落实项目不力而未能通过验收者，市卫生局将根据具体情况，限期整顿或予以撤销。

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附件：1、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申报条件

      2、茂名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申报书

（联系人：李尧、陆海盛，联系电话及传真：2979100 ，
电子邮件：mmly2979100@163.com）

	主题词：重点学科 方案 通知

	抄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元强。
抄送：市财政局、茂名东江医院、茂名玛丽妇产医院。

	印发机关：茂名市卫生局   2011年01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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